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44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440,0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C20030800 预算绩效评价咨询服务
	预算绩效管理购买服务
	1.00（项）
	440,000.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否
	否
	否
	否
	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预算绩效管理购买服务
	1.00（项）
	440,000.00
	总价
	无


★注：本采购包涉及采购货物的，供应商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供应商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供应商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预算绩效管理购买服务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一）按照省市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开展南江县2024年度事后绩效评价（包括1个政府预算、5个财政政策、10个财政专项支出、30个部门整体支出（含10个乡镇参照县级部门）、2025年事前绩效评估复评（2025年20个项目事前绩效重点评估）、2025年事中绩效重点监控（2025年15个项目事中重点监控）。
（二）2025年事前绩效重点评估。从采购人通知确定预算单位、项目、时间、地点对相关政策、项目支出开展事前绩效重点评估工作，供应商通过查看项目资料、实地踏勘和座谈等方式开展评估，按照合同约定事项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开展评估，并按采购人要求在时间节点内提交评估报告。
（三）2025年预算执行事中重点监控。从采购人通知确定单位、项目、时间、地点对相关政策、项目支出开展事中重点监控工作，供应商通过查看项目资料、实地踏勘和座谈等方式开展评估，重点关注项目实施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并按采购人要求在时间节点内提交监控报告。
（四）开展2024年度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事后绩效评价），供应商通过查看项目资料、实地踏勘和座谈等方式开展绩效评价，对照评价指标体系，重点关注项目投入、产出、过程和效益，并按采购人要求在时间节点内出具绩效评价报告。
（五）质量标准：绩效评价过程和报告应符合《财政部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财预【2021】6号）、《财政部关于印发<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评价业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监【2021】4号）和《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川财规【2022】8号）的要求。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无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服务期限
	2024年度事后绩效评价工作和2025年前绩效重点评估工作在2025年6月30日前完成；2025年预算执行事中重点监控工作在2025年10月30日之前完成。

	2
	★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①　验收方式：由采购人组织并制定验收方案，成交供应商参与并提交申请，供应商提交最终成果后分阶段验收。 ②　验收标准：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财库〔2016〕205号）、《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22号）及《巴中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项目合同履约验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巴财采〔2021〕21号）、采购文件规定的要求和响应文件承诺及合同约定的标准进行验收。 ③　验收内容：技术服务和商务要求全部内容及合同履约情况。 ④　验收结果运用：验收结果作为支付采购资金的依据；验收合格的，双方签署政府采购验收报告，验收不合格的，由成交供应商进行整改，直至验收合格为止。

	4
	★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5
	★
	付款进度安排
	1、预付款，签订合同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00%
2、进度款，2024年度事后绩效评价工作完成，并经采购人组织的验收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0.00%
3、进度款，2025年事前绩效重点评估工作完成，并经采购人组织的验收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2.00%
4、尾款，2025年预算执行事中重点监控工作完成，并经采购人组织的验收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8.00%

	6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7
	★
	人员配置要求
	成交供应商应为本项目实施配置必要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


3.4.其他要求
采购包1：
1.报价组成：供应商的报价应是完成本项目所有工作任务的全部费用，包括服务费、人工费、差旅费、安全文明费、税费、保险和合理的利润等与本项目相关的一切费用。报价以元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2.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技术规范标准要求，以通过采购人验收视为质量合格。3.本项目后续服务要求：项目整体验收合格后半年，在后续服务期内如根据实际情况需对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成果进行修订或完善，成交供应商应按采购人的要求进行修订和完善，如需成交供应商对所提供的成果进行解释或说明，成交供应商应按采购人的要求进行解释和说明。成交供应商须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后续服务事宜。 4.★安全责任：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因成交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的安全责任全部由中标人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5.项目方案： 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根据本项目采购需求和技术服务要求编制的项目实施方案和质量保障方案，具体的细化量化指标及要求详见分包评审条款。 6.保密义务： 成交供应商应对采购人的服务内容履行保密义务，未经采购人同意，成交供应商不得将服务成果及实施过程中的相关资料向任何第三方披露，并不得将这些资料用于除本项目之外的任何目的。 7.知识产权归属和处理方式： 成交供应商在其工作范围内应确保其各自独立准备的全部资料在中国境内外都没有且也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或专有技术或商业秘密;成交供应商如果在其文件中使用或包含任何其他人的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或商业秘密，应保证已经获得权利人的合法、有效、充分的授权:采购人拥有成交供应商所提交的全部资料文件的使用权和受益权，并使用于本采购项目。 8.其他要求：其他未明事项双方协商一致后在合同中约定。
[bookmark: _GoBack]
